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研習會實施計畫 

一、依    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4款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 104年度政風工作計畫。 

二、目    的： 

  （一）落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新修正規定，並推動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

路系統，以增進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正確性，期能符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 

  （二）溝通工作觀念，協助校務順利推展，有效提昇行政效能。 

（三）瞭解本署暨所屬學校公職人員對廉政法令相關規範的認知程度，激化自我

廉潔反貪意識，融入日常公務活動，進而提升機關清廉形象。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四、參加人員： 

   (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校長、總務主任、主計主任、庶

務組長。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組室主管及有關人員。 

五、研習時間：  

(一)第一梯次（中區）104年 9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10分至 12時 30分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

附設實驗小學校長、總務主任、主計主任、庶務組長，計 256人。 

 (二)第二梯次（北區）104年 9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13時 50分至 17時 30分 

     桃園以北（含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縣市及金門）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校長、總務

主任、主計主任、庶務組長，計 236人。 

（三)第三梯次（南區）104年 9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10分至 12時 30分 

嘉義以南（含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馬祖地區）各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校長、總務主任、主計主任、庶



務組長，計 236人。 

六、研習地點：長榮大學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電話：06-2785123) 

七、研習會議程：如程序表。 

八、實施方式： 

（一）業務報告 

（二）專題演講 

（三）綜合座談 

（四）有獎徵答 

九、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4年 9月 1日（星期二）止。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進入 http://www.cmsh.khc.edu.tw/國立旗美

高級中學首頁選單「財產申報研習報名」專區，進行線上報名。 

（三）參加研習人員請假或調換研習場次時，請函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並副知承辦學校。 

（四）聯 絡 人：人事室主任 陳怡祁 07-6612502轉 540。 

                人事室職代 楊雅涵 07-6612502轉 541。 

十、經費：本研習會所需經費，由本署編列之下授預算項下支應，另有獎徵答活動

所需經費由本署政風室業務費項下支應。 

十一、全程出席者核給 3 小時研習時數，會後由承辦單位登錄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網站暨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站。 

十二、本研習會供膳，參加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往返差旅費由參加人員向原服務單

位依規定報支。 

十三、辦理研習會有功人員，會後依權責給予敘獎。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協辦財產申報業務人員研習會實施計畫 

一、依    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4款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 104年度政風工作計畫。 

二、目    的：增進協辦財產申報業務人員知能，明瞭相關作業規定，藉以溝通觀

念，強化業務協調聯繫。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四、參加人員： 

   (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協辦財產申報業務人員。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組室主管及有關人員。 

五、研習時間：104年 10月 1日 (星期四) 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 10分 

六、研習地點：長榮大學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電話：06-2785123) 

七、研習會議程：如程序表。 

八、實施方式： 

（一）業務報告 

（二）專題演講 

    （三）綜合座談 

    （四）有獎徵答 

九、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4年 9月 1日（星期二）止。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進入 http://www.cmsh.khc.edu.tw/國立旗美

高級中學首頁選單「財產申報研習報名」專區，進行線上報名。 



（三）參加研習人員請假時，請函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並副知承辦學校。 

（四）聯 絡 人：人事室主任 陳怡祁 07-6612502轉 540。 

                人事室職代 楊雅涵 07-6612502轉 541。 

十、經費：本研習會所需經費，由本署編列之下授預算項下支應，另有獎徵答活動

所需經費由本署政風室業務費項下支應。 

十一、全程出席者核給 5小時研習時數，會後由承辦單位登錄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網站暨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站。 

十二、本研習會供膳，參加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往返差旅費由參加人員向原服務單

位依規定報支。 

十三、辦理研習會有功人員，會後依權責給予敘獎。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第一梯次（中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研習會程序表 

日
期  

 
   

時 

間 

9月 29日(星期二) 

 

活 動 事 項 

 

主 持 (講) 人 活  動  地  點 備  註 

08:50 

| 

09:10 

報到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09:10 

| 

09:20 

開幕式暨 

業務報告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09:20 

| 

10:10 

專題演講(一) 

講題：  

 

待聘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10 

| 

10:30 

休息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30 

| 

12:00 

專題演講(二) 

講題：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及

相關實務 

交通部政風處 

林專員玲貞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00 

| 

12:20 

有獎徵答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20 

| 

12:30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30 

 

珍重再見 

快樂賦歸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第二梯次（北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研習會程序表 

日
期  

 
   

時 

間 

9月 29日(星期二) 

 

活 動 事 項 

 

主 持 (講) 人 活  動  地  點 備  註 

13:20 

| 

13:40 

報到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3:40 

| 

13:50 

開幕式暨 

業務報告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3:50 

| 

15:20 

專題演講(一) 

講題：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及

相關實務 

 

交通部政風處 

林專員玲貞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5:20 

| 

15:40 

休息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5:40 

| 

16:30 

專題演講(二) 

講題： 
待聘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6:30 

| 

16:50 

有獎徵答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6:50 

| 

17:30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7:30 

 

珍重再見 

快樂賦歸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第三梯次（南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研習會程序表 

日
期  

 
   

時 

間 

9月 30日(星期三) 

 

活 動 事 項 

 

主 持 (講) 人 活  動  地  點 備  註 

08:50 

| 

09:10 

報到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09:10 

| 

09:20 

開幕式暨 

業務報告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09:20 

| 

10:50 

專題演講(一) 

講題：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及

相關實務 

 

交通部政風處 

林專員玲貞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50 

| 

11:10 

休息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1:10 

| 

12:00 

專題演講(二) 

講題：  
待聘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00 

| 

12:20 

有獎徵答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20 

| 

12:30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30 

 

珍重再見 

快樂賦歸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4 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協辦財產申報業務人員研習會程序表 

日
期  

 
   

時 

間 

10月 1日(星期四) 

 

活 動 事 項 

 

主 持 (講) 人 活  動  地  點 備  註 

09:30 
| 

10:00 

報到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00 
| 

10:1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10 
| 

10:20 

業務報告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20 
| 

11:50 

專題演講(一) 

講題：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及

相關實務 

交通部政風處 

林專員玲貞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1:50 
| 

12:50 

午餐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2:50 
| 

14:20 

專題演講(二) 

講題：  
待聘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4:20 
| 

14:40 

休息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4:40 
| 

16:40 

教育參訪 旗美高中團隊 奇美博物館  

16:40 
| 

17:00 

有獎徵答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7:00 
| 

17:10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政風室邱主任清安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7:10 
 

平安賦歸 旗美高中團隊 
長榮大學 

國際會議廳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研習會報名表 

（校長、總務主任、主計主任、庶務組長） 

學校名稱  所在縣市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e-mail  膳食 □葷  □素 

報到方式 

□高鐵臺南站□轉乘台鐵沙崙線區間車至會場（長榮大學站）□專車 

□臺南火車站□轉乘台鐵沙崙線區間車至會場（長榮大學站）□專車 

□自行前往會場（長榮大學） 

備註： 

一、研習時間：9時 10分前報到 

（ㄧ）第一梯次（中區）104年 9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9時 10分至 12時 30分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

附設實驗小學校長、總務主任、主計主任、庶務組長，計 256人。 

（二）第二梯次（北區）104年 9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13時 50分至 17時 10分 

桃園以北（含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縣、

新竹縣市及金門）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校長、總務

主任、主計主任、庶務組長，計 236人。 

（三）第三梯次（南區）104年 9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9時 10分至 12時 30分 

     嘉義以南（含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馬祖地區）各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立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校長、總務主任、主計主任、庶

務組長，計 236人。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年 9月 1日（星期二）止。 

三、報名方式：請進入旗美高中網址 http://www.cmsh.khc.edu.tw 首頁左側選單

「報名系統」下「財產申報研習報名」專區，進行線上報名作業。 

四、為避免研習資源浪費,報名後若需請假或調換場次時，請於 9月 21日前電話聯

繫承辦學校。 

五、參加研習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往返差旅費請向原服務單位依規定報支。 

六、聯絡人、電話：人事室主任 陳怡祁 07-6612502轉 540。 

                  人事室職代 楊雅涵 07-6612502轉 541。 

 七、高鐵臺南站（第 2出口），專車接送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八、臺灣鐵路局臺南站後站，專車接送時間：上午 8時 00分。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協辦財產申報業務人員研習會報名表 

學校名稱  所在縣市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  ） 行動電話  

e-mail  膳食 □葷     □素 

報到方式 

□高鐵臺南站□轉乘台鐵沙崙線區間車至會場（4分鐘至長榮大學站）□專車 

□臺南火車站□轉乘台鐵沙崙線區間車至會場（24分鐘至長榮大學站）□專車 

□自行前往會場（長榮大學） 

備註： 

一、研習時間：104年 10月 1日(星期四)（09：30－10：00報到）。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4年 9月 1日（星期二）止。 

三、報名方式：請進入旗美高中網址 http://www.cmsh.khc.edu.tw 首頁左側選單

「報名系統」下「財產申報研習報名」專區，進行線上報名作業。 

四、為避免研習資源浪費,報名後若需請假或調換場次時，請於 9月 21日前電話聯

繫承辦學校。 

五、參加研習人員以公差假登記，往返差旅費請向原服務單位依規定報支。 

六、聯絡人、電話：人事室主任 陳怡祁 07-6612502轉 540。 

                  人事室職代 楊雅涵 07-6612502轉 541。 

 七、高鐵臺南站（第 2出口），專車接送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八、臺灣鐵路局臺南站後站，專車接送時間：上午 8時 00分。 

  

 



長榮大學交通路線位置圖 

 

 

 

 

 

 

 

 



長榮大學沙崙線火車時刻表 

 

 

 

 

 

 

 

 

 

 

 

 

 

 

 

 

 

 

 

 

 

 

 

 

 

 



104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暨協辦財產申報業務人員研習會 

提案表 

提案學校  提案人  職稱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初審意見 

 

 


